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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你公司提交的《关于报批天津港十五万吨级航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请示》、天津环科环境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天津港十五万吨级航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技术评估报告》（新区评估书[2025]009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天科院环境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港十五万吨级航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你公司投资1882.42万元人民币实施“天津港十五万吨级航道工程”项目（以下简称“项目”）。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对原天津港深水航道（10万吨级航道）5+0~7+100 段进行拓宽浚深，实施长度为2.1公里。航道宽度由210米拓宽至234米，设计底高程由-14.8米浚深至-17.4米，航道通航水深由14.2米调整为16.8米，航道边坡保持1：5不变。航道提升后可满足10万吨级散货船、10万吨级集装箱船分别实现双向航行，15万吨级散货船与7万吨级集装箱船、7万吨级散货船和5万吨级油轮双向航行。
项目环保投资70万元人民币，占投资总额的3.72%，于2002年7月竣工。
2025年9月25日至10月14日，我局将该项目受理情况进行公示；10月30日至11月5日，将该项目拟批复情况进行公示；根据公众反馈意见情况及环评报告结论，在严格落实环评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的前提下，同意该项目建设。
二、你公司应严格落实报告书所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落实报告书提出的海洋生态保护措施，做好生态补偿工作。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监测计划，统筹做好监测工作
2.落实报告书提出的风险事故的防范措施，加强对环境风险的防治工作，强化管理，完善应急预案并向区生态环境局备案；同时做好与地方应急预案的衔接，统筹做好应急能力保障工作，防止发生环境事故和次生环境事故。
三、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管理制度。项目应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四、若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动，需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应执行以下标准：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
2.《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
3.《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GB18668-2002）；
4.《海洋生物质量》（GB18421-2001）；
5.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海洋生态环境》（HJ1409-2025）；
6.《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GB3552-2018）。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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